
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设立外商独资包装装潢印刷企业审批

目录清单名称：设立中外合资、合作印刷企业和外商独资包装装潢印刷企业审批

目录清单子项名称：无

事项类型：行政许可

基本编码：000139017000

服务对象：法人

实施编码：11340300698986202A200013901700002

办理形式：网上办理

办理深度：四级（全网通办）

网上办理形式：互联网咨询,互联网收件,互联网预审,互联网受理,互联网办理,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互

联网电子证照反馈

到现场次数：0次

法定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3个工作日

办理地点：安徽省蚌埠市燕山路1599号（高新区管委会办公区内）

办理时间：工作日：上午9:00至下午5:00

所属部门：蚌埠市文化和旅游局



所属区划：蚌埠市

实施主体：蚌埠市文化和旅游局

实施主体性质：法定机关

行使层级：省级/直属

办件类型：承诺件

委托部门：无

权力来源：上级下放

行使内容：无

是否属于联办件：否

是否有联办机构：否

联办机构：无

是否有权限划分：否

划分标准：无

是否属于上报件：否

下沉办理：否

通办范围：全市

是否支持网上支付：否

阶段性办理：否

办理时间段：无

是否有特别程序：否



是否支持预约：否

预约渠道：无

是否有数量限制：否

数量限制说明：无

数量限制依据：无

是否进驻大厅：是

材料收取形式：无

结果名称：印刷经营许可证

结果样本：印刷经营许可证.jpg

结果领取方式：无

办理结果领取说明：无

监督方式：0552-4125198

咨询方式：0552-4125173

审查标准：1.申请设立外商投资印刷企业的中、外方投资者应当是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并具有直

接或间接从事印刷经营管理的经验；2.外方投资者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之一：①能够提供国际先进的印刷经营

管理模式及经验；②能够提供国际领先水平的印刷技术和设备；③能够提供较为雄厚的资金；3.申请设立外

商投资印刷企业的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4.从事出版物、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中外合营印刷企业，合

营中方投资者应当控股或占主导地位。其中，从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动的中外合营印刷企业的董事长应当由

中方担任，董事会成员中方应当多于外方；5.经营期限一般不超过30年。

年审年检：无

设立依据：《印刷业管理条例》（2001年8月2日国务院令第315号，2016年2月6日予以修改）第十三条：国家

允许设立中外合资经营印刷企业、中外合作经营印刷企业，允许设立从事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外

资企业。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制定。 《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



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04〕16号）附件3《国务院决定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

46项）》第20项：“设立中外合资、合作印刷企业和外商独资包装装潢印刷企业审批”下放至省、自治区、

直辖市出版行政主管部门。

受理条件：1.申请设立外商投资印刷企业的中、外方投资者应当是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并具有直

接或间接从事印刷经营管理的经验；2.外方投资者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之一：①能够提供国际先进的印刷经营

管理模式及经验；②能够提供国际领先水平的印刷技术和设备；③能够提供较为雄厚的资金；3.申请设立外

商投资印刷企业的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4.从事出版物、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中外合营印刷企业，合

营中方投资者应当控股或占主导地位。其中，从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动的中外合营印刷企业的董事长应当由

中方担任，董事会成员中方应当多于外方；5.经营期限一般不超过30年；6.符合国家有关印刷企业总量、结

构和布局的规划。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必要性
规格份
数

材料来
源

材料依据 填报须知

设立外商投资
印刷企业申请

书
必要

原件1
份

申请单
位自编

《设立外商投资印刷企业暂行规定
》（新闻出版总署对外贸易经济合
作部令第16号）第七条　设立外商
投资印刷企业，应先向所在地省级
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
交下列申请文件： (一)设立外商
投资印刷企业申请书。 (二)各方
投资者法定代表人签署的项目建议
书及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
议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1.各方
投资者的名称、住所； 2.申请设
立外商投资印刷企业的名称、法定
代表人、住所、经营范围、注册资
本及投资总额； 3.各方投资者的
出资方式和出资额。 (三)各方投
资者的注册登记证明(复印件)、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和资信
证明。 (四)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
拟投入国有资产的评估报告确认文
件。 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自收
到规定的全部文件之日起10个工作
日内提出初审意见，报送新闻出版

总署审批。

申请表中各项
要素要填写齐
全且真实有效

。

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

必要
原件1
份

申请单
位自编

《设立外商投资印刷企业暂行规定
》（新闻出版总署对外贸易经济合
作部令第16号）第七条　设立外商
投资印刷企业，应先向所在地省级
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
交下列申请文件： (一)设立外商
投资印刷企业申请书。 (二)各方
投资者法定代表人签署的项目建议
书及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
议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1.各方
投资者的名称、住所； 2.申请设
立外商投资印刷企业的名称、法定
代表人、住所、经营范围、注册资
本及投资总额； 3.各方投资者的
出资方式和出资额。 (三)各方投
资者的注册登记证明(复印件)、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和资信

申请表中各项
要素要填写齐
全且真实有效

。



证明。 (四)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
拟投入国有资产的评估报告确认文
件。 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自收
到规定的全部文件之日起10个工作
日内提出初审意见，报送新闻出版

总署审批。

办理流程：1、受理：申请人通过互联网向市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提出申请，窗口工作人员接收并审查申请

材料，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出具《受理通知书》，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当场一次性告

知需要补齐补正的全部内容及标准; 2、审查：窗口工作人员根据申请人报送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3、办结

：窗口工作人员在承诺办结时限内作出准予或不予许可的决定。不予许可的，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依法

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准予许可的进行办结，出具《准予许可决定书》并制作《印刷

经营许可证》。 4、送达：许可证由市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工作人员以邮政快递方式送达给申请人，申请

人也可自愿到窗口领取。

环节 办理时限 办理单位 办理人 办理岗位 岗位职责

受理
0.5个工作

日
蚌埠市文化
和旅游局

唐蓓蕾 工作人员

窗口工作人员接收并审查申请材料
，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出具
《受理通知书》，申请材料不齐全
或不符合法定形式，当场一次性告
知需要补齐补正的全部内容及标准

。

审查 2个工作日
蚌埠市文化
和旅游局

傅浩 工作人员
窗口工作人员根据申请人报送的申

请材料进行审核。

办结
0.5个工作

日
蚌埠市文化
和旅游局

唐蓓蕾 工作人员

窗口工作人员在承诺办结时限内作
出准予或不予许可的决定。不予许
可的，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依
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
诉讼的权利。准予许可的进行办结
，出具《准予许可决定书》并制作

《印刷经营许可证》。

送达 0个工作日
蚌埠市文化
和旅游局

唐蓓蕾 工作人员

许可证由市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
工作人员以邮政快递方式送达给申
请人，申请人也可自愿到窗口领取

。


